东营银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0吨/年二氯乙酰氯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及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东营银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0吨/年二氯乙酰氯搬迁项目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及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东营银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0吨/年二氯乙酰氯搬迁项目；
（2）建设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化工园区齐安路以东，广瑞路以北；
（3）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中控室、化验室、罐区、仓库及废气、废水处理设施。以三氯乙烯、液氧为原料，购置反应釜、精馏釜等设施，年生产二氯乙酰氯2000吨，同时副产盐酸550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东营银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1385465867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山东典图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本公示日起至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前，公众可通过上述网络链接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对拟建项目建设的书面意见，或采取电话方式进行沟通，提交意见表的公众请注明填表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及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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